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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注意社會新聞的人，前個月的二十二日應該會在報端讀到一則  總統

公布法律的新聞，那是本年三月五日立法院三讀通過的稅捐稽徵法和行政執行法

的修正條文，這次這兩種法律雖只小規模地各修正其中的一條，但修正的法條對

於維護人民權益的意義卻非常重大。 

稅捐稽徵法這次修正的是第二十三條，這法條是有關稅捐的徵收期限起、

迄點的規定，其中的第一項原規定：「稅捐之徵收期間為五年，自繳納期間屆滿

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不得再行徵收。」這是原則性規

定的本文，接在本文之下還有一段但書的文字：「但於徵收期限屆滿前，已移送

法院強制執行，或已依強制執行法規定聲明參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

權尚未結案者，不在此限。」由這項但書的規定來看，稅捐的徵收期限，超過原

先規定五年期間仍可以繼續徵收，必須在五年的徵收期間屆滿前，已進行下列三

種程序中的一種：一.  已移送法院強制執行；二.  已依強制執行法規定聲明參

與分配；三.  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這三點規定中第二點與第三

點都是依據法律規定辦理的特種執行程序，在執行的當時，捨此種法定的程序之

外別無他法可以替代執行，這種特別程序的終結，也非稅捐機關或者執行機關可

以左右。稅捐稽徵法作出這種排除原則性的規定，是有相當理由。有問題的倒是

第一點的規定，就法條文義來解釋，只要稅捐機關在稅捐徵收期間屆滿以前，將

欠稅案件移送法院強制執行，就不受五年徵收期間的限制。也就是說欠稅沒有繳

清，法院的強制執行程序可以一年又一年無限期的延續下去，不生徵收期間五年

的問題，這對納稅義務人來說，實在不公平。這次修法就是針對這項不公平的現

象進行檢討，現在修正後的第二十三條新法出爐，其中第一項關於但書部分，只

將「法院執行」四字刪除，留下「已移送執行」的文字，原因是現行的行政執行

法於民國八十七年十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施行後，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逾

期不履行者，依這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主管機關應移送「行政執行處」執行。不

再由法院依強制執行法來執行。移送「法院強制」執行的規定，已與法律規定脫

節，所以把這幾個文字刪除。至於「已移送執行」的文字仍然保留，會不會像修

正前的舊法一樣，發生無期限的繼續執行問題？新法的解決辦法，是在這一法條

中增列第四項與第五項的法條，第四項規定：「稅捐之徵收，於徵收期間屆滿前

已移送執行者，自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年內未經執行者，不再執行，其於

五年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行，仍得繼續執行；但自五年屆滿之日起已逾五年尚未

執行終結者，不得再執行。」第五項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三月五日修

正前已移送執行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五年尚未執行終結者，不再執

行。」就第四項的增訂法條來看，在稅捐機關徵收稅捐的期間不問修正前或修正

後都為五年，這五年的期限自繳納期限屆滿的第二天起算，如果沒有在屆滿期限

前移送法務部的行政執行處執行，五年徵收期間屆滿後就不能再執行。稅捐機關



在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經將欠繳的稅捐移送行政執行處執行，行政執行處沒有在

欠稅徵收期間屆滿之日起五年內，對欠稅債務人實施執行的程序，就不可以再執

行；移送後已經開始執行的案件，可以繼續執行；但在徵收期間屆滿之日起，超

過五年尚未執行終結者，不得再執行。 

以上所敘述的都是針對第二十三條修正後所欠繳稅捐案件應遵守的規定，

並不涵蓋在本年三月五日修法以前已經移送執行，目前還在繼續執行中尚未終結

的案件，第五項的法條便是為了解決這些案件所增訂，很明白的規定自這條法條

的修正之日起，逾五年尚未執行終結的案件，一律「不再執行」。這次修法對那

些欠繳稅捐的納稅義務人來說，真是天大的喜事，因為只要法律所規定的期間一

到，所有未執行或者已執行尚未執行完畢的欠稅，都不再執行，也就是不論欠稅

的金額或多或少，從此都一筆勾消。那些伴隨欠稅而來對欠稅義務人產生不愉快

歷程，像財產受到假扣押、禁止出境等等事項，也都隨同一筆勾消。這對納稅義

務人來說，財產馬上由負數變為正數，的確是莫大福音，但對依賴稅收，推展政

務的政府機關來說，可不是什麼好消息，將來所有的欠稅如果沒有在十年內徵

起，很有可能落入不再執行的地步。經辦稅捐稽徵與執行工作的官員們，未來都

要加把勁，趕在法定期間屆滿前完成稅捐徵收的工作，任何未能掌握時效的散漫

行為，都會讓政府的財政受到大失血。 

［本文登載日期為 96 年 4 月 3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